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文件
内工发 〔２０２１〕５号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关于开展２０２１年度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的通知

各盟市工会,各自治区产业工会,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工委,各

有关企业工会:

２０２０年,自治区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认

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着力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全区

参加单位１３万多家、职工１１０余万人,累计发放补助金４０００

多万元,有效减轻了职工的经济压力.２０２１年度 (第三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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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参互时间定于５月１日开始,１２月１０

日结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全国劳模大会重要

讲话精神、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关于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总十一届三次全委会议要

求,围绕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充分发挥工会在促

进建立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职工医疗

保障水平.

二、活动内容

(一)参互对象.自治区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在职职工和参互退休职工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连续参互的

在册参互职工,现已办理退休手续并继续参互的职工,简称 “参

互退休职工”).

活动采取集体会员制,由所在单位工会统一组织职工参加,

不接受个人单独参加.同一单位参加活动的职工不得少于其全部

职工的７５％ (含).

(二)交费标准.在职职工按每人每期１００元、参互退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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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按每人每期４００元 (含自治区总工会每人补助的１０元)的标

准.每个互助期为一年,每人限交一份,一年办理一次.

(三)补助标准.参互职工住院统筹内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

和大额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等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进行分段

补助报销.

１自付部分在０—１００００元 (含)的,按４０％比例补助;

２自付部分在１００００元 (不含)—１０００００元 (含)的,按

７０％比例补助;

３自付部分在１０００００元 (不含)—２５００００元 (含)的,按

１００％比例补助;

４超过２５００００元的部分,不再补助;

５ 职工医疗互助实行住院补贴制度 (不包含门诊治疗).

２０２０年度 (第二期)起参互的职工住院每天补贴１０元,连续参

互两年的职工每天补贴２０元,连续参互三年以上的职工每天补

贴３０元,补助天数以医保结算单据为准,且最长补助时限为

３０天;

６凡享受过一次住院补贴的,下一个保障期的住院补贴重

新计算;

７参互职工在一个保障期内多次住院的,只享受第一次住

院的住院补贴;

８参互职工领取住院补助金和住院补贴后,累计金额达不

到２００元的,补足２００元. (详见 «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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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２０２１年度 (第三期)活动实施细则»)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落实.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

把职工互助保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实

施.要切实抓好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的宣传发动工作,把互助

保障作为拓展工会服务渠道、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提升职工生活

品质的有效途径,形成主要领导统筹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主管

部门主动抓、工会上下合力抓的工作格局.要加强力量配备,明

确专人负责,盟市级办事处不得少于２人,旗县级代办点不得少

于１人,保持人员稳定性,确保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专人专

管,规范实施.

(二)周密部署安排,有序有力推进.各级工会组织要结合

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强力推进这项工作.按照区总的统一部署和

要求,５月１日至１２月１０日,实施２０２１年度 (第三期)职工住

院医疗互助保障入会工作,各单位务必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

成目标任务,各盟市续会率不得低于９５％.

(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各级工会组织要向广

大职工宣传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充分利用

文件、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多元阵地,广泛宣传互助活

动的目的意义、政策规定、办理流程及补助实例,讲清互助活动

“有病人帮我,无病我帮人”的初衷,充分利用身边人身边事,

印证互助活动给职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开展职工互助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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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加强考核激励,持续跟踪问效.区总将职工互助保障

行动作为服务保障职工的一项重要举措,纳入盟市工会年度考核

工作目标.根据各盟市参加城镇职工医保人数,按照公平公正的

原则,下达年度任务指标.

附件:１ 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２０２１年度 (第三

期)活动实施细则

２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工作任务分配表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

２０２１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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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

２０２１年度 (第三期)活动实施细则

为助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缓解职工因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增强职工医疗抗风

险能力,根据 «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章程»和 «内蒙古职工

医疗互助保障行动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参互对象和期限

第一条　凡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辖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年龄在１６至６０周岁的在职职工①,均可申请参加本活动,

成为本会会员.

活动采取集体会员制,由所在单位工会统一组织职工参加,

不接受个人单独参加.同一单位参加活动的职工不得少于其全部

职工的７５％ (含).

第二条　单位工会组织职工参加住院②医疗互助保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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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职职工:指符合国家法定工作年龄 (以身份证为准),在工作岗位履职的职工 (以参

互时间为准,超过半年非正常情况下不在单位上班履职或已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 (人事)关系

的离岗职工,则视为非在职职工,不在参互活动之列).
住院:包含普通住院和急诊转住院.急诊转住院后,急诊费用纳入基本医保报销后的自

付部分,视为住院费用一并报销.



应做好以下资料的准备和配套工作.

(一)«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申请书»和 «参加职工医疗互

助活动会员名单»(可直接从系统打印);

(二)«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参互申请表»纸质

文档一份 (附件１－１);

(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证明复印件一份,

单位可统一出具证明;

(四)入会工作结束后,各代办点准确填报 «内蒙古职工住

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参互单位台账»(附件１－２)到办事处;各

办事处汇总数据,认真填写 «年度参互汇总表» (附件１－３),

一并留存备案.

第三条　２０２１年度 (第三期)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

参互集中办理时间为本年５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其余办理时间

为１０月至１２月每个月的前５个工作日,１２月１０日前办结完毕.

第四条　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保障期为一年,从办结

参互手续后的次日零时起,至一年期满日的二十四时止.

第二章　互助金及监管

第五条　根据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２０２１年度 (第三期)

参互职工交费标准定为:在职职工每人１００元,参互退休职工每

人４００元.互助金一经交纳,一律不予退还.

第六条　互助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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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职工交纳的互助金;

(２)政府、行政、工会的补助;

(３)自治区总工会安排的风险准备金;

(４)社会各界的捐赠、赞助;

(５)利息及其它合法收入.

第七条　互助金由各级工会组织接受职工入会申请时,一次

性收取.

第八条　各级工会组织收取的互助金,按规定时限上交到互

助办指定的银行账户.经审核通过后,由互助办给参互单位统一

开具相关票据.

第九条　互助金的收支情况按周期公示,接受监督. (２０１９

年度开始的活动至２０２０年底为一个活动周期,依此类推).其经

费收支情况经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监事会审计后,于次年第

一季度前在总工会网站等媒体公示,接受职工和社会监督.

第三章　互助待遇和支付

第十条　参互职工在保障期内享受住院及门诊特殊慢性病③

医疗补助.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额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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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门诊特殊慢性病:特指恶性肿瘤到门诊治疗的放疗、化疗和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三种慢

性病 (不含门诊检查和买药),其补助方法按月结算.



统筹支付后的自付部分 (不含个人自费费用④),采取单次住院⑤

按分 段 计 算 的 办 法 给 予 补 助,每 个 保 障 期 补 助 最 高 金 额 为

２５００００元.

１自付部分在０—１００００元 (含)的,按４０％比例补助;

２自付部分在１００００元 (不含)—１０００００元 (含)的;按

７０％比例补助;

３自付部分在１０００００元 (不含)—２５００００元 (含)的,按

１００％比例补助;

４超过２５００００元的部分,不再补助;

５ 职工医疗互助实行住院补贴制度 (不包含门诊治疗).

２０２０年度 (第二期)起参互的职工住院每天补贴１０元,连续参

互两年的职工每天补贴２０元,连续参互三年以上的职工每天补

贴３０元,补助天数以医保结算单据为准,且最长补助时限为

３０天;

６凡享受过一次住院补贴的,下一个保障期的住院补贴重

新计算;

７参互职工在一个保障期内多次住院的,只享受第一次住

院的住院补贴;

８参互职工领取住院补助金和住院补贴后,累计金额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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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个人自费费用:包括药品目录中乙类药自理部分和丙类药、特检特治费自理部分、超限

价自付费用、转诊先自付费用等.
单次住院:除正常住院外,还包括根据病情需要,按医嘱要求,在２４小时内转入其它

医院并办结住院手续的情况.



到２００元的,补足２００元.

第十一条　参互职工在一个保障期内发生多次住院的,享受

相应次数医疗补助,但已审批过的补助不得与下一次补助累计.

结算公式为:补助金＝ (进入统筹费用－统筹基金等已支付

费用)×分段比例

第十二条　职工申领互助补助金需提供以下材料:

１参互职工身份证、医保卡和银行卡复印件;

２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结算单和医疗费用收据;

３住院治疗用药清单和出院证明书;

４急诊转住院的,需提供医院出具的急诊相关材料;

５门诊治疗需提供恶性肿瘤放疗、化疗和尿毒症血液透析

相关诊断证明.

参互职工已身故的,需提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或法医鉴定

书、户籍注销证明、丧葬火化证明的复印件.

当由指定受益人或法定受益人办理申领手续时,需提供与已

故参互职工的关系证明 (如:户口本、结婚证复印件)、受益人

银行卡、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

第十三条　参互职工出院后,应当在医保结算后九十日内持

有关凭证,由参互职工本人 (或近亲属)向所属工会提出申请,

逾期视为放弃享受互助补助金的权利.经审核通过后,所属工会

上报代办点或办事处留存,并将申请资料原件通过系统上传互助

办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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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补助金在通过互助办审核后的５个工作日内办结,情况

复杂的最多不超过１５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参互职工入院时间或出院时间不在互助保障期

内,补助金的核算,按照互助有效期的住院天数占住院总天数的

比例进行计算.

参互职工入院时间、出院时间不在同一保障期的,按照入院

时间所在保障期的政策核算补助金.

第四章　续互职工参互规定

第十五条　续互职工分为两类,一类为在职职工;一类为

“参互退休职工”〔符合 «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行动管

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第十四条且年龄不超过７０ (含)周岁〕.

第十六条　参互退休职工,根据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

保障情况,互助金定为每人每期４００元.

第十七条　参互退休职工的手续在原单位办理,补助标准按

照在职职工同等待遇执行.

第五章　互助保障除外责任

第十八条　发生以下情形的,不承担互助保障补助.

(一)在互助期外发生的医疗费用;

(二)依据 «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不属于

基本医疗保险、大额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个人自费费用和其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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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费用;

(三)参互职工拖欠基本医疗保险费,互助期内仍未补交的;

(四)工伤、生育⑥ (含节育)、职业病的医疗费用;

(五)不能提供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结算单的;

(六)参互职工转外地医院治疗,未按医保规定办理转诊手

续的;

(七)不在住院收费所列项目中的医疗费用;

(八)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用 (提供医保结算单据的除

外);

(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⑦所致的医疗费用;

(十)打架斗殴、吸毒、自杀、酗酒等违法犯罪所致的医疗

费用;

(十一)采取欺骗隐瞒、作弊行为骗取补助金的.

第十九条　如有第十八条第十一款所指行为,即时取消其申

领补助金的权利,追回已发放的补助金,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

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职工中途退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从退出

之日起,终止享受补助权利,所交纳的互助金不予退还.

—２１—

⑥

⑦

生育:妊娠过程发生的不纳入生育保险报销的住院费用,视同普通住院办理.
不可抗力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如火灾、旱灾、地震、风灾、大雪、山崩等;二是社会

因素,如战争、动乱、政府干预、罢工、禁运等.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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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１

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参互申请表

单位名称
(工会盖章) 单位编码

代办员:

联系电话:

互助机构
意见 (盖章)

互助机构
经办人 (签字)

年　月　日

缴纳城镇
职工医保

人数

续互
人数

新参互
人数

在职参
互人数

在职参
互比例

退休参
互人数

单位
总人数

参互
总人数

互助金
总额

互助金交纳
标准:在 职
职工每人每
期 １００ 元,
参互退休职
工每人每期

４００元.

说明
单位编码:参互单位系统登录时的单位账号,由各办事处、代办点提供;
互助金总额:在职职工每人１００元,退休职工每人４００元累加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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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２

内蒙古职工住院医疗

互助保障活动参互单位台账

机构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参互单位名称
在职
职工
人数

参互人数

在职 退休

在职
参互
比例

互助金
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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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３

年 度 参 互 汇 总 表

办事处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代办点名称
参互
单位数

续互
人数

新参互
人数

在职参
互人数

退休参
互人数

互助金
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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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工作任务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２０２１年目标任务 (人)

１ 呼和浩特市总工会 １８３８８８

２ 呼伦贝尔市总工会 １２０２４０

３ 兴安盟工会 ６０６２８

４ 通辽市总工会 ９４１４４

５ 赤峰市总工会 １４４４３８

６ 锡林郭勒盟工会 ６３４７３

７ 乌兰察布市总工会 ８２００９

８ 鄂尔多斯市总工会 １３６４８６

９ 巴彦淖尔市总工会 ５９１２２

１０ 乌海市总工会 ４８１４２

１１ 阿拉善盟工会 ２７４４６

１２ 满洲里市总工会 ２４３１５

１３ 二连浩特市总工会 ３３２４

１４ 自治区教科文卫体工会 １００００

１５ 自治区建筑建材交通机冶工会 ５０５５

１６ 自治区财贸轻纺农牧林水工会 ４７９８

１７ 自治区国防邮电工会 ７３２１

１８ 自治区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４７２２

１９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工委 ４５８１７

２０
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 ３１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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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４月７日印发

—８１—


